
广东省注册会计师协会

文 件

粤注协〔2025〕88 号

广东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开展 2025 年

注册会计师任职资格检查工作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注册会计师协会，各会计师事务所：

为贯彻落实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注册会计师协会自律监督工

作的意见》（财会〔2024〕27 号）文件精神，强化行业协会自律

监督，规范注册会计师执业行为，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，根据

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开展2025年注册会计师任职资格检

查工作的通知》（会协〔2025〕38 号）和《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开

展 2025 年注册会计师行业常态化治理工作的通知》（财办会

〔2025〕15 号）的要求，广东省注册会计师协会（以下简称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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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协）即日起开展 2025 年注册会计师任职资格检查（以下简称

年检）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年检对象

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注册关系在广东省的注册会计师（含

协会代管人员）。

重点检查对象包括：曾经存在挂名执业行为、新注册、新

增为事务所合伙人（股东）、跨省转入、转所 2 次及以上、70

周岁以上、以及省注协认为需要重点检查的其他注册会计师。

二、年检内容和方式

（一）年检内容：主要包括注册会计师基本信息（姓名、身

份证号码、照片和手机号码等）是否完整与准确；是否履行会员

义务（完成继续教育、交纳会费等）；是否存在完全丧失民事行

为能力、受到刑事处罚、依法被撤销注册或者吊销注册会计师

证书，以及以欺骗、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会计师证书等

情况；是否专职执业；是否自行停止执行注册会计师业务满一年。

（二）年检方式：2025 年注册会计师年检通过中国注册会

计师协会行业管理信息系统（以下简称中注协系统，网址为 ht

tps://cmis.cicpa.org.cn/）网上开展，重点检查对象采取现

场检查方式进行。年检数据以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（以

下简称统一监管平台，网址为 http://acc.mof.gov.cn/）2024

年 12 月 31 日时点数据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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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安排

（一）事务所自查（5 月 10 日前完成）

1.各事务所自查是否存在未专职执业、完全丧失民事行为

能力、受刑事处罚、已去世、已离职不再执行注册会计师业务

的注册会计师，特别是对 70 周岁以上注册会计师的职业胜任能

力进行重点自查。如存在上述情况需办理注销注册的，请填写

《2025 年注册会计师注销注册汇总表》（附件 1），与注册会计

师证书一并寄送至省注协会员服务与考试部；如申请转为非执

业会员的，同时寄送《注册会计师转非执业会员申请表》（附件

2）。

2.各事务所组织本所注册会计师登录统一监管平台，核实

并及时更新或补充个人基本信息，特别是“注册会计师姓名、

身份证号码、照片和手机号码等重点信息”，以便为注册会计师

行业人脸识别功能等信息化手段的应用奠定基础。涉及注册会

计师姓名、身份证号码变更的，请按《注册会计师个人信息变

更》（附件 3）相关要求办理。

（二）年检提请（5 月 20 日前完成）

1.注册会计师年检提请

（1）年检材料：在职注册会计师提交社保证明，即事务所

2024年1月至2025年3月为注册会计师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证明

材料（在“社保证明材料”栏上传），离退休注册会计师提交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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休证明（在“离退休证明材料”栏上传）。

（2）年检提请步骤：注册会计师（含协会代管人员）以个

人身份登录中注协系统或系统小程序→点击年检模块→上传年

检材料→提请年检→确认提请。

2.事务所年检提请

年检提请步骤：事务所登录中注协系统→点击年检模块→

审核已提请年检的注师材料→确认提请省注协审核。

（三）开展检查（6 月 30 日前完成）

省注协结合行业诚信状况开展分类检查，对日常管理如注

册会计师注册、转所、执业质量检查、投诉举报等重点关注情

况，以及社保缴纳异常情况等进行整理，确定重点检查对象名

单并下发市注协。市注协以现场检查方式进行，重点检查注册

会计师 2024 年 1 月至 2025 年 3 月完税证明（个人所得税 APP

查询截图，操作方法详见附件 4）、事务所支付薪酬银行记录、

业务工作底稿和有效期内的劳动合同等佐证材料。省注协将选

取部分地区开展现场督导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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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复核与公布年检结果（8 月 31 日前完成）

省注协复核汇总检查情况并公布年检结果。

四、年检要求

（一）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的要求

1.请各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高度重视，认真开展自查，按

时保质完成年检材料上报工作。事务所首席合伙人（主任会计

师）为年检工作第一责任人，事务所应指定一名熟悉年检工作

且责任心强的专人负责年检工作。请事务所密切关注省注协在

中注协系统的审核动态，对退回需要补正相关材料的，请及时

补正并再次提交申请。对于上报材料存在弄虚作假的，省注协

将记入诚信档案，并列为执业质量检查重点检查对象。

2.根据中注协系统设置，2025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转所的注

册会计师需在原事务所进行年检；涉及跨省转所的注册会计师，

请与原所在事务所及原省注协做好沟通联系。

（二）市注协要求

1.各市注协应强化责任担当，安排足够人手，配合省注协

做好本地区注册会计师的重点检查工作，确保年检顺利开展。

2.请各市注协按要求完成本地区注册会计师重点检查工作

后，填写《2025 年注册会计师重点检查审核情况表》（附件 5），

连同本地区注册会计师重点检查工作报告，于 6 月 30 日前报送

省注协。以上材料均以电子版和盖章扫描版两种形式报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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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深圳注协于9月30日前将辖区内注册会计师任职资格检

查结果抄报省注协。

（二）为确保年检工作程序和结果公开透明，增强年检公

信力，省注协设立年检工作举报电话及邮箱等。电话：020-

83063710，邮箱：gdzc@cicpa.org.cn，邮寄地址：广州市越秀

区东风中路 481 号粤财大厦 17 楼会员服务与考试部

五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为方便会员释疑解惑，省注协将在年检期间设立年

检工作 QQ 群(一群号：734537655，二群号：537532565，加入

时请注明所属事务所名称)，及时通过工作群向事务所提供年检

工作的咨询指导、答疑等服务。年检过程中如有问题，请及时

与省、市注协联系（详见附件 6）。

。

附件：1.2025 年注册会计师注销注册汇总表

2.注册会计师转非执业会员申请表

3.注册会计师个人信息变更

4.查询个人所得税申报信息操作指南

5.2025 年注册会计师重点检查审核情况表

-6-



6.省、市注册会计师协会联系方式

广东省注册会计师协会

2025 年 4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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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注册会计师转非执业会员申请表

姓名 性别 民族

相    片
(小一寸，

蓝底证件彩照)

籍贯 身份证号

出生年月 职称类型 学历

转非前事务所

通讯地址 手机 联系电话

邮箱 注师证号码

现工作单位及职务

转为非执业会员原因

工作简历

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奖励或处分

        我申请转为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,愿意遵守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章程》。

签名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  

省注协审核
意见

(公章)

 年     月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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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注册会计师个人信息变更

注册会计师如有姓名、身份证号码信息变更的，请向省注

协提交以下材料进行办理。

一、姓名变更需提供的材料

（一）申请变更事项的说明；

（二）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加盖户口专用章的更改姓

名的户籍证明原件；

（三）户口簿原件和对应页的复印件；

（四）变更后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；

（五）小一寸蓝底相片一张。

二、身份证号码变更需提供的材料

（一）申请变更事项的说明；

（二）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变更身份证号的证明原件；

（三）户口簿原件和加盖户口专用章的户口簿对应页的复

印件；

（四）变更后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；

（五）小一寸蓝底相片一张。

（邮寄地址：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 481 号粤财大厦 17

楼会员部，联系电话：020-8306371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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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查询个人所得税申报信息操作指南

1.打开手机端“个人所得税”app，登录个人账户后点击右下角“我的”

——“个人信息”——“基本信息”；

2.截取个人信息图片；

3.返回“首页”，点击“收入纳税明细”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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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选择查询年度（分别查询“2024年度”和“2025年度”），所得类型选
择“工资薪金”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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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查询结果可能分多页显示，请将“个人信息”和“收入纳税明细查询”

截图合并在一个文档中（“收入纳税明细查询”内容按月份倒序排列；可

将多张截图贴到 word 文档，另存为 PDF 文档）再打印。

（其他月份……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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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6

省、市注册会计师协会联系方式

序号 地区 地址 联系电话

1 省注协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481号粤财大厦17、18楼
020-83063569

83063710

2 广州 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191号中石化大厦B塔4302-4313 020-38922350

3 珠海 珠海市香洲区康宁路16-18号
0756-2529357       

2529356

4 汕头 汕头市龙湖区长平路11街区财政大楼1307室 0754-88179619

5 佛山 佛山市禅城区东平二路3号滨海御庭1区4座2701 0757-83939105

6 韶关 韶关市工业西路26号山水华府旭月园一栋6楼 0751-8177079

7 河源 河源市源城区益民街9号市财政局3楼305室 0762-3388326

8 梅州 梅州市梅江区嘉应中路18号 0753-2122996

9 惠州 惠州市江北文华一路6号市财政局9楼 0752-2881796

10 汕尾 汕尾市城区政和路10号汕尾市财政局606号 0660-3340498

11 东莞 东莞市南城区胜和路3号胜和广场B栋10楼10B
0769-22995509

22990059

12 中山 中山市东区岐关西路39号之一会计大厦二楼注协办公室 0760-88818072

13 江门 江门市华园中路21号(市财政局9楼) 0750-3507073

14 阳江 阳江市石湾北路225号财政局 0662-3412126

15 湛江 湛江市赤坎康顺路48号
0759-3220633

3220819

16 茂名 茂名市双山三路13号大院 0668-3391696

17 肇庆 肇庆市端州区信安四路8号肇庆市财政局402室 0758-2229343

18 清远 清远市新城北江二路市财政局1001室 0763-3877992

19 潮州 潮州大道南市财政大楼401 0768-2396302

20 揭阳 揭阳市榕城区建阳路华美商业广场85号 0663-8215580

21 云浮 云浮市云城区金山路82号市财政局1楼102室 0766-83319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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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

省注协综合部 2025 年 4月 2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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